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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市职业大学文件 
 

苏职大政〔2017〕114 号 

 ★ 
 

 

关于印发《苏州市职业大学 
学术活动资助实施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学院（部），各部门： 

《苏州市职业大学学术活动资助实施办法》已经校长办公会

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附件：苏州市职业大学学术活动资助实施办法 

 

 

 

苏州市职业大学 

2017 年 12 月 2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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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 

苏州市职业大学学术活动资助实施办法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活跃学校学术氛围，促进校内外学术交流，提高学

校教师学术研究水平，扩大学校在国内外的学术影响，进一步加强

全校各类学术活动的管理，特制订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国内学术活动主要包括： 

(一) 常设全国性学会（含专业协会）举办的学术年会； 

（二）常设全国性学会（含专业协会）的专业（或专门）委员

会或分会举办的全国性研讨会； 

（三）兄弟院校定期召开的全国性学术会议或研讨会； 

（四）学校认定的国内其他重要学术活动。 

第三条  国外学术活动主要包括： 

（一）国外专业性学术团体举办的学术年会； 

（二）国外专业性学术团体举办的专题学术研讨会； 

（三）国外大学举办的重要学术会议或学术研讨会； 

（四）学校认定的国外其他重要学术活动。 

第二章  资助对象及条件 

第三条  由学校职能部门及学院（部）主办、承办的国内外重

要学术会议。 

第四条  由学校职能部门及学院（部）邀请校外知名专家来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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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作的学术报告（讲座）、学术研讨。 

第五条  学校在职教师应邀参加国际国内重要学术活动，并作

大会特邀报告、或作大会主题报告。 

第六条  学校认定的对支撑教学科研建设有重大作用的其它学

术活动。 

第三章  申请程序 

第七条  每学期开学后两周内各部门、各学院（部）将本学期

的学术活动计划报校科技处审核。 

第八条  学术会议主办(承办)单位应提前一个月将举办活动的

书面申请和填写完整的《苏州市职业大学学术活动资助申请表》报

校科技处审批。学术报告(研讨)主办(承办)单位提前两周将书面申

请报告和填写完整的《苏州市职业大学学术活动资助申请表》报校

科技处审批。 

第九条  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需资助的教师需提前一个月将学

术会议组委会的正式邀请函等有关材料和填写完整的《苏州市职业

大学学术活动资助申请表》报校科技处审批。 

第十条  在学校举办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活动须同时报送党

委宣传部审核。 

第十一条  每学期校科技处组织学术专家对申请资助的学术活

动进行评审。 

第四章  资助原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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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 主办（承办）学术会议的经费原则上以会养会，经

费不足部分，学校视活动级别、活动规模、影响大小等给予适当补

贴资助；资助经费范围包括：特邀专家的个人劳务费、往返交通费；

会议安排的食宿费；会务组织筹备的其他费用。补贴资助的额度及

经费支出，按学校财务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十三条  各部门、各学院（部）邀请校外专家来校学术研讨

的，经学校审核通过后给予适当资助，资助经费范围包括：邀请专

家的个人劳务费；邀请专家及陪同人员的往返交通费及食宿费；原

则上专家个人劳务费资助额度：校外知名专家及学者每人每半天不

超过 3000 元， 校内专家每人每半天不超过 1000 元。 

专家劳务费由学校组织方根据所邀专家的身份、学术研讨规模

等具体情况确定，相关经费支出按学校财务有关规定执行。学校鼓

励校内学科间进行交流学习。 

第十四条  学校对符合条件参加境内外高端学术会议的教师原

则每人每年资助 1 次。资助经费范围包括：往返交通费；会议安排

的食宿费用；会议统一收取的会议注册费、会务费、会议资料费。

学校根据会议级别、会议地点及影响大小等给予适当资助，相关经

费支出按学校财务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五章  附  则 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未尽事宜参照国家和学校有关规定执行，有违

反上级相关主管部门规定的，以上级相关主管部门规定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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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 本办法由校科技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七条  本办法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，《苏州市职业大

学学术活动资助管理办法》（苏职大政﹝2010﹞ 3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   附表: 

1.苏州市职业大学学术活动资助申请表（主办承办学术会议） 

   2.苏州市职业大学学术活动资助申请表(学术讲座、研讨) 

3.苏州市职业大学学术活动资助申请表(大会报告等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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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市职业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7 年 12 月 28 日印发   


